关于制订2015年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蓝图，是学校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价的基础性文件。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决定启动新一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认真实施教育部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视频会议提出的要求，依据《泰州学院2014-2018专业发展规划》，围绕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学院的建设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专业特点，顺应专业发展需要，切实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构建适应人才培养特点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切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二、基本原则
科学性原则：遵循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科学设计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与途径，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规定的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要求、主干学科、核心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等专业内涵介绍和说明为依据，开展方案制（修）订工作。优化课程体系，变革教学方式，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创新性原则：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进“54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多元、立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开展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推进研究性教学。努力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根据专业属性和特色人才培养需要，制定适应专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交叉与个性发展课程。实施分层教学，突出个性培养，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发展创造条件；鼓励设置开放性课程，鼓励学生跨专业或跨学院选修课程、参加科研训练、完成学位论文等。鼓励少数专业根据自身特点提出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试点。

适应性原则：根据错位发展、特色办学的思路，培养适应地方基础教育所需高素质师资和适应地方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所需高级应用性人才。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重视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构建学科基础、专业基础和基本技能有机结合的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突出课程设置的适应性，加强实践教学改革，优化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多种类型的实习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丰富与专业培养密切相关的创业训练活动，完善创业课程体系。

应用性原则：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紧密跟踪地方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需求,主动融入地方产业布局和社会发展,着力体现地方特色,增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努力提高服务地方、行业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突出应用人才培养,密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方案的总体框架和要求

（一）培养方案的总体框架

主要内容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学制；授予学位；主干学科和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学时分配；最低毕业学分；教学时间分配；专业能力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教学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安排等。 
（二）课程结构
课程体系按照“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素质课程（人文素质类+科学素质类+艺体素质类）+实践课程（技能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方式构建。


 “平台+模块”课程体系结构图

1．通识课程。必修，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课、大学体育、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军事理论、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课程。

2．学科基础课程。必修，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各专业学生均应修读的课程。

3．专业课程

（1）专业核心课程。必修，按照专业本质要求，构建反映本专业领域必要的最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的专业核心课程（群）。

（2）专业方向课程。选修，由专业方向模块课程构成，实现不同专业方向的分流培养。

（3）专业拓展课程。选修，由专业延伸性课程、学科交叉性课程构成，充分体现学生个性发展需要。 

4．素质课程

选修，分为人文素质类、科技素质类、艺体素质类等模块，为学生提供多学科交叉综合的优质课程，帮助学生搭建平台，开启心智，拓展胸怀，提升境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发展奠定基础。各专业须选修本专业类别外素质课程6学分。

5．实践课程

（1）技能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专业核心技能课程为必修；另开设若干技能课程供学生选修。

（2）实践教学环节。根据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设置。集中实践教学包括独立设置的教学实验课程、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实习实训、军训、劳动、毕业指导等。分散实践教学包括各类社会实践、学科技能竞赛、科研训练、创新创业实践等。 

（三）修业年限、学分、学时安排及部分课程说明

1.本科专业标准学制四年，修业年限最长6年。

2.四年制本科专业总学分：理工类175左右，人文类170左右。学时要求：文科2300学时左右，理工科2400学时左右。课堂教学周学时及每学期学分安排应相对均衡合理。
3.增加选修课程比重，占总学分比例不少于30%；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原则上文科类专业不少于20%，理科类专业不少于25%，工科类专业不少于30%。

4.每学期一般按照20教育周计算；课堂教学16学时计1学分(大学体育、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按照国家统一要求执行)，周学时一般不超过30学时。专业见习、顶岗实习2周1学分。

5.设置校企（校）合作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实现专业方向课程行业化、专业技能课程岗位化。

6.强化课外要求，设置学年作品环节（包括社会实践报告，科技作品与创新成果，学科竞赛与研究论文、课程论文（设计）与综合设计等）。

7.加强创新创业类课程，设置创新创业教育奖励学分；加强双语教学类和专业英语课程。

8.师范类专业的教师教育课程参照《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教师〔2011〕6号）实施。教育实习安排在第七学期。

9.大学英语，前三个学期统一开设。第四学期列入人文类素质课程。对未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大学英语4；对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分项开设职场英语、口语翻译、考研英语。

10.文科类、艺术类专业第一学期统一开设信息技术基础，列入通识课程；理工类专业第一学期开设程序设计，列入通识课程。

（四）课程代码编排设计。以8位数表示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编号，具体含义如下：

           ××        ××        ×         ×××

         学院代码    专业代码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1.学院代码

人文学院‑‑21；数理学院‑‑22；外国语学院‑‑2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4；教育科学学院‑‑25；船舶与机电工程学院‑‑26；音乐学院‑‑27；美术学院‑‑28；经济与管理学院‑‑29；医药与化学化工学院‑‑30；体育系‑‑31。

2.专业代码

按师范类在前，非师范类在后，代码依次排列为01、02、03、04……

3.课程类别代码

学科基础课程‑‑1；专业核心课程‑‑2；专业方向课程‑‑3；专业拓展课程‑‑4；实践课程（技能课程）‑‑5；实践教学环节‑‑6。

4.课程代码

001—100，各院系分专业编排。

备注：通识课程和面向全校开设的教师教育课程、素质课程等由学校统一编号；本院系内不同专业开设的同一基础课程编码应保持一致。

四、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详见附件。

   五、组织领导与制订要求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由校长为组长，分管校长为副组长，教务处以及相关教学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领导小组。

各教学单位应成立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小组，行政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教学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相关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为成员，吸纳专业骨干教师、行业专家等参与制订工作。

（二）制订要求

1．各教学单位要认真开展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调研工作，借鉴其他高校特别是同类型高校同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各专业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听取政府、企业、行业、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的意见，认真总结本专业培养方案历次修订和实施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根据就业单位对人才规格的要求，结合我校发展目标和定位，准确确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与基本规格。

2．各教学单位根据本指导意见并结合学校定位，在广泛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确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并据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             授予学位            学制        年

一、培养目标：

二、培养要求：

三、主干学科：

四、主要课程：

五、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六、学分、学时分配：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时数
	课时比例(%)
	学分数
	学分比例(%)

	通 识 课 程
	必修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
	
	
	
	

	专业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必修
	
	
	
	

	
	专业拓展课程
	选修
	
	
	
	

	素 质 课 程
	选修
	
	
	
	

	实践课程
	技 能 课 程
	必修
	
	
	
	

	
	
	选修
	
	
	
	

	
	实践教学环节
	必修
	/
	/
	
	

	合计
	
	
	100
	
	100


七、最低毕业学分：

八、教学时间分配表

	    学 期

项目

及周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合  计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报到、入学教育和国防教育
	2
	
	
	
	
	
	
	
	2

	课堂教学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复习考试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专业实践
	
	1*
	1*
	1*
	1*
	1*
	1*
	
	

	毕业设计
	
	
	
	
	
	
	
	
	

	社会实践
	*
	*
	*
	*
	*
	*
	*
	*
	

	机   动
	0.5
	1.5
	1.5
	1.5
	1.5
	1.5
	1.5
	2
	

	寒暑假
	12
	12
	12
	3.5
	39.5

	教育周数
	20
	20
	20
	20
	20
	20
	20
	18
	158

	学年周数
	52
	52
	52
	41．5
	197.5


注：标“*”项目表示根据专业特点与人才培养需要设置时间。师范类第7学期教育实习，其他专业可在第7、8学期灵活设置顶岗实习。

	九、教学安排表（文科类、艺术类专业）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学期、教学周数与周学时分配
	考核
形式
	备注

	
	
	
	
	讲授
	实验
(实践)
	
	1
	2
	3
	4
	5
	6
	7
	8
	考试
	考查
	

	
	
	
	
	
	
	
	　
	　
	　
	　
	　
	　
	　
	　
	
	
	

	通
识
课
程
	必

修
	0000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2
	16
	3
	2+1
	
	
	
	
	
	
	
	√
	
	

	
	
	0000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2
	
	2
	
	
	
	
	
	
	√
	
	

	
	
	0000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2
	16
	3
	
	
	2+1
	
	
	
	
	
	√
	
	

	
	
	0000102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48
	6
	
	
	
	3+3
	
	
	
	
	√
	
	

	
	
	00001005
	形势与政策
	64
	
	2
	1
	1
	1
	1
	
	
	
	
	√
	
	

	
	
	00001029
	大学英语
	96
	96
	12
	4
	4
	4
	
	
	
	
	
	√
	
	

	
	
	00001007
	大学体育
	16
	112
	4
	2
	2
	2
	2
	
	
	
	
	√
	
	

	
	
	00001030
	信息技术基础
	32
	16
	3
	2+1
	
	
	
	
	
	
	
	√
	
	

	
	
	00001010
	军事理论
	32
	
	1
	
	2
	
	
	
	
	
	
	√
	
	

	
	
	00001011
	职业规划
	32
	
	2
	
	2
	
	
	
	
	
	
	√
	
	

	
	
	00001027
	就业指导与创业基础
	32
	
	2
	
	
	
	
	
	2
	
	
	√
	
	

	
	
	0000101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
	*
	*
	*
	*
	*
	*
	*
	*
	√
	
	

	
	
	小 计
	
	
	
	
	
	
	
	
	
	
	
	
	
	
	

	学科

基础

课程
	必

修
	
	
	　
	　
	　
	　
	　
	　
	　
	　
	　
	　
	　
	　
	　
	　

	
	
	小计
	　
	　
	　
	　
	　
	　
	　
	　
	　
	　
	　
	　
	　
	

	专业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必

修
	
	
	
	
	
	
	
	
	
	
	
	
	
	
	　
	　

	
	
	
	
	
	
	
	
	
	
	
	
	
	
	
	
	
	
	

	
	
	
	小计
	
	
	
	
	
	
	
	
	
	
	
	
	　
	

	
	专业

方向

课程
	限

选
	
	
	
	
	
	
	
	
	
	
	
	
	
	
	　
	

	
	
	
	
	
	
	
	
	
	
	
	
	
	
	
	
	
	
	

	
	
	
	小计
	
	
	
	
	
	
	
	
	
	
	
	
	　
	　

	
	专业

拓展

课程
	任

选
	
	
	
	
	
	
	
	
	
	
	
	
	
	
	　
	　

	
	
	
	小    计
	　
	　
	　
	　
	　
	　
	　
	　
	　
	　
	　
	　
	　
	

	素
质
课
程
	人文类
	选

修
	　
	　
	
	　
	
	　
	　
	　
	　
	　
	　
	　
	　
	　
	　
	选修学术讲座4学分；在人文、科学、艺体类课程三个课程模块中选修6学分。

	
	科技类
	
	　
	　
	　
	　
	　
	　
	　
	　
	　
	　
	　
	　
	　
	　
	　
	

	
	艺体类
	
	　
	　
	
	　
	
	　
	　
	　
	　
	　
	　
	　
	　
	　
	　
	

	
	
	
	00025000
	学术讲座
	4
	
	
	*
	*
	*
	*
	*
	*
	*
	*
	
	
	

	
	小   计
	
	　
	
	　
	　
	　
	　
	　
	　
	　
	　
	　
	　
	

	实
践
课
程
	技能

课程
	必

修
	
	
	
	
	
	
	
	
	
	
	
	
	
	
	
	　

	
	
	
	
	
	
	
	
	
	
	
	
	
	
	　
	　
	　
	　
	

	
	
	选

修
	
	
	
	
	
	
	
	
	
	
	　
	　
	　
	　
	　
	

	
	
	
	　
	　
	　
	　
	　
	　
	　
	　
	　
	　
	　
	　
	　
	　
	　
	

	
	
	　
	小计
	　
	　
	　
	　
	　
	　
	　
	　
	　
	　
	　
	　
	　
	

	
	实践教学环节
	必

修
	具体见表十一“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小   计
	　
	　
	　
	　
	　
	　
	　
	　
	　
	　
	　
	　
	　
	

	合计
	
	
	　
	　
	　
	　
	　
	　
	　
	　
	　
	　
	　


	九、教学安排表（理工类专业）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学期、教学周数与周学时分配
	考核
形式
	备注

	
	
	
	
	讲授
	实验
(实践)
	
	1
	2
	3
	4
	5
	6
	7
	8
	考试
	考查
	

	
	
	
	
	
	
	
	　
	　
	　
	　
	　
	　
	　
	　
	
	
	

	通
识
课
程
	必

修
	0000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2
	16
	3
	2+1
	
	
	
	
	
	
	
	√
	
	

	
	
	0000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2
	
	2
	
	
	
	
	
	
	√
	
	

	
	
	0000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2
	16
	3
	
	
	2+1
	
	
	
	
	
	√
	
	

	
	
	0000102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48
	6
	
	
	
	3+3
	
	
	
	
	√
	
	

	
	
	00001005
	形势与政策
	64
	
	2
	1
	1
	1
	1
	
	
	
	
	√
	
	

	
	
	00001029
	大学英语
	96
	96
	12
	4
	4
	4
	
	
	
	
	
	√
	
	

	
	
	00001007
	大学体育
	16
	112
	4
	2
	2
	2
	2
	
	
	
	
	√
	
	

	
	
	00001036
	程序设计
	32
	16
	3
	2+1
	
	
	
	
	
	
	
	√
	
	

	
	
	00001010
	军事理论
	32
	
	1
	
	2
	
	
	
	
	
	
	√
	
	

	
	
	00001011
	职业规划
	32
	
	2
	
	2
	
	
	
	
	
	
	√
	
	

	
	
	00001027
	就业指导与创业基础
	32
	
	2
	
	
	
	
	
	2
	
	
	√
	
	

	
	
	0000101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
	*
	*
	*
	*
	*
	*
	*
	*
	√
	
	

	
	
	小 计
	
	
	
	
	
	
	
	
	
	
	
	
	
	
	

	学科

基础

课程
	必

修
	
	
	　
	　
	　
	　
	　
	　
	　
	　
	　
	　
	　
	　
	　
	　

	
	
	
	
	
	
	
	
	
	
	
	
	
	
	
	
	
	

	
	
	小计
	　
	　
	　
	　
	　
	　
	　
	　
	　
	　
	　
	　
	　
	

	专业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必

修
	
	
	
	
	
	
	
	
	
	
	
	　
	　
	　
	　
	　

	
	
	
	
	
	　
	　
	　
	　
	　
	　
	　
	　
	　
	　
	　
	　
	　
	

	
	
	
	小计
	　
	　
	　
	　
	　
	　
	　
	　
	　
	　
	　
	　
	　
	

	
	专业

方向

课程
	限

选
	
	
	
	
	
	
	
	
	
	
	
	
	
	
	
	

	
	
	
	
	
	
	
	
	
	
	
	
	
	
	
	
	
	
	

	
	
	
	
	
	
	
	
	
	
	
	
	
	
	
	
	
	
	

	
	
	
	小计
	　
	　
	　
	　
	　
	　
	　
	　
	　
	　
	　
	　
	　
	　

	
	专业

拓展

课程
	任

选
	
	
	
	
	
	
	
	
	
	
	
	
	　
	　
	　
	　

	
	
	
	小    计
	　
	　
	　
	　
	　
	　
	　
	　
	　
	　
	　
	　
	　
	

	素
质
课
程
	人文类
	选

修
	　
	　
	
	　
	
	　
	　
	　
	　
	　
	　
	　
	　
	　
	　
	选修学术讲座4学分；在人文、科学、艺体类课程三个课程模块中选修6学分。

	
	艺体类
	
	　
	　
	
	　
	
	　
	　
	　
	　
	　
	　
	　
	　
	　
	　
	

	
	
	
	00025000
	学术讲座
	4
	
	
	*
	*
	*
	*
	*
	*
	*
	*
	
	
	

	
	小   计
	
	　
	
	　
	　
	　
	　
	　
	　
	　
	　
	　
	　
	

	实
践
课
程
	技能

课程
	必

修
	
	
	
	
	
	
	
	
	
	
	
	
	
	　
	　
	　

	
	
	
	
	
	
	
	
	
	
	
	
	
	
	　
	　
	　
	　
	

	
	
	选

修
	
	
	
	
	
	
	
	
	
	
	　
	　
	　
	　
	　
	

	
	
	　
	小计
	　
	　
	　
	　
	　
	　
	　
	　
	　
	　
	　
	　
	　
	

	
	实践教学环节
	必

修
	具体见表十一“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小   计
	　
	　
	　
	　
	　
	　
	　
	　
	　
	　
	　
	　
	　
	

	合计
	
	
	　
	　
	　
	　
	　
	　
	　
	　
	　
	　
	　


	九、教学安排表（文科、艺术类教师教育专业）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学期、教学周数与周学时分配
	考核
形式
	备注

	
	
	
	
	讲授
	实验
(实践)
	
	1
	2
	3
	4
	5
	6
	7
	8
	考试
	考查
	

	
	
	
	
	
	
	
	　
	　
	　
	　
	　
	　
	　
	　
	
	
	

	通

识

课

程
	必

修
	0000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2
	16
	3
	2+1
	
	
	
	
	
	
	
	√
	
	

	
	
	0000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2
	
	2
	
	
	
	
	
	
	√
	
	

	
	
	0000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2
	16
	3
	
	
	2+1
	
	
	
	
	
	√
	
	

	
	
	0000102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48
	6
	
	
	
	3+3
	
	
	
	
	√
	
	

	
	
	00001005
	形势与政策
	64
	
	2
	1
	1
	1
	1
	
	
	
	
	√
	
	

	
	
	00001029
	大学英语
	96
	96
	12
	4
	4
	4
	
	
	
	
	
	√
	
	

	
	
	00001007
	大学体育
	16
	112
	4
	2
	2
	2
	2
	
	
	
	
	√
	
	

	
	
	00001030
	信息技术基础
	32
	16
	3
	2+1
	
	
	
	
	
	
	
	√
	
	

	
	
	00001010
	军事理论
	32
	
	1
	
	2
	
	
	
	
	
	
	√
	
	

	
	
	00001011
	职业规划
	32
	
	2
	
	2
	
	
	
	
	
	
	√
	
	

	
	
	00001027
	就业指导与创业基础
	32
	
	2
	
	
	
	
	
	2
	
	
	√
	
	

	
	
	0000101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
	*
	*
	*
	*
	*
	*
	*
	*
	√
	
	

	
	
	小 计
	
	
	
	
	
	
	
	
	
	
	
	
	
	
	

	学科基

础课程
	必

修
	
	
	　
	　
	　
	　
	　
	　
	　
	　
	　
	　
	　
	　
	　
	　

	
	
	　
	　
	　
	　
	　
	　
	　
	　
	　
	　
	　
	　
	　
	　
	　
	

	
	
	小计
	　
	　
	　
	　
	　
	　
	　
	　
	　
	　
	　
	　
	　
	

	专业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必

修
	00001031
	心理学
	40　
	8　
	3　
	　
	3　
	　
	　
	　
	　
	　
	　
	　
	　
	　

	
	
	
	00001032
	教育学
	48　
	　
	3　
	　
	　
	3　
	　
	　
	　
	　
	　
	　
	　
	

	
	
	
	
	XX课程与教学论
	16　
	16
	2　
	　
	　
	　
	2　
	　
	　
	　
	　
	　
	　
	

	
	
	
	
	
	　
	　
	　
	　
	　
	　
	　
	　
	　
	　
	　
	　
	　
	

	
	
	
	小计
	　
	　
	　
	　
	　
	　
	　
	　
	　
	　
	　
	　
	　
	

	
	专业

方向

课程
	限

选
	00001037
	中外教育史
	32　
	　
	2　
	　
	2　
	　
	　
	　
	　
	　
	　
	　
	　
	至少选修

4学分

	
	
	
	00001038
	教师职业道德
	32
	
	2
	
	
	2
	
	
	
	
	
	
	
	

	
	
	
	00001039
	教育管理学
	32
	
	2
	
	
	
	2
	
	
	
	
	
	
	

	
	
	
	00001040
	教育政策法规
	32
	
	2
	
	
	
	
	2
	
	
	
	
	
	

	
	
	
	00001041
	教育统计与测量
	16
	16
	2
	
	
	
	
	2
	
	
	
	
	
	

	
	
	
	00001042
	教育研究方法
	16
	16
	2
	　
	　
	　
	　
	2　
	　
	　
	　
	　
	　
	

	
	
	
	00001043
	教育名著导读
	32　
	　
	2　
	　
	　
	　
	　
	　
	2　
	
	
	
	
	

	
	
	
	00001044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设计
	16　
	16　
	2　
	　
	　
	　
	　
	　
	2　
	　
	　
	　
	　
	

	
	
	
	小计
	　
	　
	　
	　
	　
	　
	　
	　
	　
	　
	　
	　
	　
	　

	
	专业

拓展

课程


	任

选
	
	
	
	
	
	
	
	
	
	
	
	　
	　
	　
	　
	　至少选修

2学分

	
	
	
	
	
	
	
	
	
	
	
	
	
	
	　
	　
	　
	　
	

	
	
	
	　
	　
	　
	　
	　
	　
	　
	　
	　
	　
	　
	　
	　
	　
	　
	

	
	
	
	小    计
	　
	　
	　
	　
	　
	　
	　
	　
	　
	　
	　
	　
	　
	

	素
质
课
程
	人文类
	选

修
	　
	　
	
	　
	
	　
	　
	　
	　
	　
	　
	　
	　
	　
	　
	选修学术讲座4学分；在人文、科学、艺体类课程三个课程模块中选修6学分。

	
	科技类
	
	　
	　
	　
	　
	　
	　
	　
	　
	　
	　
	　
	　
	　
	　
	　
	

	
	艺体类
	
	　
	　
	
	　
	
	　
	　
	　
	　
	　
	　
	　
	　
	　
	　
	

	
	
	
	00025000
	学术讲座
	4
	
	
	*
	*
	*
	*
	*
	*
	*
	*
	
	
	

	
	小   计
	
	　
	
	　
	　
	　
	　
	　
	　
	　
	　
	　
	　
	

	实
践
课
程
	技能

课程
	必

修
	00002100
	教师口语
	8
	16
	1
	1　
	　
	　
	　
	　
	　
	　
	　
	　
	　
	　

	
	
	
	00001034
	现代教育技术
	16
	32
	3
	　
	　
	　
	1+2　
	　
	　
	　
	　
	　
	　
	

	
	
	
	00001035
	规范汉字书写训练
	 
	16
	1
	　
	　
	1　
	　
	　
	
	
	
	
	
	

	
	
	
	00001036
	教师综合素质训练
	16　
	32　
	2　
	　
	　
	　
	　
	2　
	　
	
	
	
	
	

	
	
	
	
	
	
	
	
	
	
	
	
	
	
	　
	　
	　
	　
	

	
	
	选

修
	
	
	
	
	
	
	
	
	
	
	　
	　
	　
	　
	　
	

	
	
	
	　
	　
	　
	　
	　
	　
	　
	　
	　
	　
	　
	　
	　
	　
	　
	

	
	
	　
	小计
	　
	　
	　
	　
	　
	　
	　
	　
	　
	　
	　
	　
	　
	

	
	实践教学环节
	必

修
	具体见表十一“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小   计
	　
	　
	　
	　
	　
	　
	　
	　
	　
	　
	　
	　
	　
	

	合计
	
	
	　
	　
	　
	　
	　
	　
	　
	　
	　
	　
	　


	九、教学安排表（理科类教师教育专业）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学期、教学周数与周学时分配
	考核
形式
	备注

	
	
	
	
	讲授
	实验
(实践)
	
	1
	2
	3
	4
	5
	6
	7
	8
	考试
	考查
	

	
	
	
	
	
	
	
	　
	　
	　
	　
	　
	　
	　
	　
	
	
	

	通

识

课

程
	必

修
	0000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2
	16
	3
	2+1
	
	
	
	
	
	
	
	√
	
	

	
	
	0000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2
	
	2
	
	
	
	
	
	
	√
	
	

	
	
	0000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2
	16
	3
	
	
	2+1
	
	
	
	
	
	√
	
	

	
	
	0000102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48
	6
	
	
	
	3+3
	
	
	
	
	√
	
	

	
	
	00001005
	形势与政策
	64
	
	2
	1
	1
	1
	1
	
	
	
	
	√
	
	

	
	
	00001029
	大学英语
	96
	96
	12
	4
	4
	4
	
	
	
	
	
	√
	
	

	
	
	00001007
	大学体育
	16
	112
	4
	2
	2
	2
	2
	
	
	
	
	√
	
	

	
	
	00001036
	程序设计
	32
	16
	3
	2+1
	
	
	
	
	
	
	
	√
	
	

	
	
	00001010
	军事理论
	32
	
	1
	
	2
	
	
	
	
	
	
	√
	
	

	
	
	00001011
	职业规划
	32
	
	2
	
	2
	
	
	
	
	
	
	√
	
	

	
	
	00001027
	就业指导与创业基础
	32
	
	2
	
	
	
	
	
	2
	
	
	√
	
	

	
	
	0000101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
	*
	*
	*
	*
	*
	*
	*
	*
	√
	
	

	
	
	小 计
	
	
	
	
	
	
	
	
	
	
	
	
	
	
	

	学科

基础

课程
	必

修
	
	
	　
	　
	　
	　
	　
	　
	　
	　
	　
	　
	　
	　
	　
	　

	
	
	
	
	　
	　
	　
	　
	　
	　
	　
	　
	　
	　
	　
	　
	　
	

	
	
	小计
	　
	　
	　
	　
	　
	　
	　
	　
	　
	　
	　
	　
	　
	

	专业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必

修
	00001031
	心理学
	40　
	8　
	3　
	　
	3　
	　
	　
	　
	　
	　
	　
	　
	　
	　

	
	
	
	00001032
	教育学
	48　
	　
	3　
	　
	　
	3
	　
	　
	　
	　
	　
	　
	　
	

	
	
	
	
	XX课程与教学论
	16　
	16
	2　
	　
	　
	　
	2　
	　
	　
	　
	　
	　
	　
	

	
	
	
	
	
	
	
	
	
	
	
	
	
	
	
	
	
	
	

	
	
	
	小计
	　
	　
	　
	　
	　
	　
	　
	　
	　
	　
	　
	　
	　
	

	
	专业

方向

课程
	限

选
	00001037
	中外教育史
	32　
	　
	2　
	　
	2　
	　
	　
	　
	　
	　
	　
	　
	　
	至少选修

4学分

	
	
	
	00001038
	教师职业道德
	32
	
	2
	
	
	2
	
	
	
	
	
	
	
	

	
	
	
	00001039
	教育管理学
	32
	
	2
	
	
	
	2
	
	
	
	
	
	
	

	
	
	
	00001040
	教育政策法规
	32
	
	2
	
	
	
	
	2
	
	
	
	
	
	

	
	
	
	00001041
	教育统计与测量
	16
	16
	2
	
	
	
	
	2
	
	
	
	
	
	

	
	
	
	00001042
	教育研究方法
	16
	16
	2
	　
	　
	　
	　
	2　
	　
	　
	　
	　
	　
	

	
	
	
	00001043
	教育名著导读
	32　
	　
	2　
	　
	　
	　
	　
	　
	2　
	
	
	
	
	

	
	
	
	00001044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设计
	16　
	16　
	2　
	　
	　
	　
	　
	　
	2　
	　
	　
	　
	　
	

	
	
	
	小计
	　
	　
	　
	　
	　
	　
	　
	　
	　
	　
	　
	　
	　
	

	
	专业

拓展

课程
	任

选
	
	
	
	
	
	
	
	
	
	
	
	　
	　
	　
	　
	　至少选修

2学分

	
	
	
	
	
	
	
	
	
	
	
	
	
	
	　
	　
	　
	　
	

	
	
	
	
	　
	　
	　
	　
	　
	　
	　
	　
	　
	　
	　
	　
	　
	　
	

	
	
	
	小    计
	　
	　
	　
	　
	　
	　
	　
	　
	　
	　
	　
	　
	　
	

	素
质
课
程
	人文类
	选

修
	　
	　
	
	　
	
	　
	　
	　
	　
	　
	　
	　
	　
	　
	　
	选修学术讲座4学分；在人文、科学、艺体类课程三个课程模块中选修6学分。



	
	科技类
	
	　
	　
	　
	　
	　
	　
	　
	　
	　
	　
	　
	　
	　
	　
	　
	

	
	艺体类
	
	　
	　
	
	　
	
	　
	　
	　
	　
	　
	　
	　
	　
	　
	　
	

	
	
	
	00025000
	学术讲座
	4
	
	
	*
	*
	*
	*
	*
	*
	*
	*
	
	
	

	
	小   计
	
	　
	
	　
	　
	　
	　
	　
	　
	　
	　
	　
	　
	

	实
践
课
程
	技能

课程
	必

修
	00002100
	教师口语
	8
	8
	1
	1　
	1　
	　
	　
	　
	　
	　
	　
	　
	　
	　

	
	
	
	00001034
	现代教育技术
	16
	32
	3
	　
	　
	　
	1+2　
	　
	　
	　
	　
	　
	　
	

	
	
	
	00001035
	规范汉字书写训练
	 
	16
	1
	　
	　
	1　
	　
	　
	
	
	
	
	
	

	
	
	
	00001036
	教师综合素质训练
	16　
	32　
	3　
	　
	　
	　
	　
	3　
	　
	
	
	
	
	

	
	
	
	
	
	
	
	
	
	
	
	
	
	
	　
	　
	　
	　
	

	
	
	选

修
	
	
	
	
	
	
	
	
	
	
	　
	　
	　
	　
	　
	

	
	
	
	　
	　
	　
	　
	　
	　
	　
	　
	　
	　
	　
	　
	　
	　
	　
	

	
	
	　
	小计
	　
	　
	　
	　
	　
	　
	　
	　
	　
	　
	　
	　
	　
	

	
	实践教学环节
	必

修
	具体见表十一“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小   计
	　
	　
	　
	　
	　
	　
	　
	　
	　
	　
	　
	　
	　
	

	合计
	
	
	　
	　
	　
	　
	　
	　
	　
	　
	　
	　
	　


十、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形式
	各学期周数分配
	备注

	
	
	
	
	
	集
中
	分
散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实

践

课 

程
	　
	军训（含入学教育）
	2
	2
	√
	　
	2
	　
	　
	　
	　
	　
	　
	　
	　

	
	
	社会调查活动
	1
	2
	
	
	
	*
	*
	*
	*
	*
	
	
	

	
	　
	专业见习
	1
	2
	√
	　
	*　
	*　
	*　
	*　
	*　
	　
	　
	　
	

	
	　
	专业实习（或教育实习）
	9
	18
	√
	　
	　
	　
	　
	　
	　
	　
	*　
	*　
	

	
	　
	毕业论文（设计）
	8
	8
	√
	　
	　
	　
	　
	　
	　
	
	*　
	　
	

	
	　
	社会实践
	2
	　
	　
	√
	*
	*
	*
	*
	*
	*
	*
	*
	

	
	　
	　
	　
	　
	　
	　
	　
	　
	　
	　
	　
	　
	　
	　
	

	
	　
	　
	　
	　
	　
	　
	　
	　
	　
	　
	　
	　
	　
	　
	

	
	　
	　
	　
	　
	　
	　
	　
	　
	　
	　
	　
	　
	　
	　
	

	
	　
	　
	　
	　
	　
	　
	　
	　
	　
	　
	　
	　
	　
	　
	

	
	　
	
	
	
	
	
	
	
	
	
	
	
	
	
	

	小         计
	
	　
	　
	　
	　
	　
	　
	　
	　
	　
	　
	　
	　


执笔人：

审核人： 
通识教育平台





专业教育平台





专业方向和拓展模块





学科基础教育平台








实践教学（含技能课程模块）





学科竞赛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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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